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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秦 發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CHINA QINFA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6）

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關連交易
及

恢復買賣
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的財務顧問

賣方與買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
六年七月十一日的補充協議補充），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按代價人民幣
176,740,000元進行出售事項，其中(i)人民幣154,700,000元將由餘下集團應付出
售集團款項的等值金額抵銷；及(ii)餘下人民幣22,040,000元將由買方以現金向
賣方支付。

出售公司於香港成立，並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持
有出售公司全部股權。出售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煤炭貿易。出售集團
的主要業務為採煤及營運、煤炭銷售（統稱「煤炭業務」）及中國航運業務（「中
國航運業務」）。出售集團的主要資產包括位於中國的煤礦、船舶及煤炭交易中
心。

於本公佈日期，徐先生及其聯繫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3.93%權益，而徐
先生擁有買方全部股權。由於徐先生於本公司及買方擁有權益，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出售事項的一個或多個適用
百分比率超過75%，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出售事項亦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
大出售。因此，完成須待（其中包括）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
作實。

由於須額外時間編製出售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
料，載有（其中包括）(i)出售事項詳情；(ii)根據上市規則第18章所規定的合資
格人士報告；(iii)股東特別大會通告；(iv)獨立董事委員會就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致獨立股東的推薦意見；(v)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的意見函件；及(vi)其他相關資料（包括本集團及出售集團的財務資料，以及
本集團的備考財務資料）的通函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寄發予股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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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賣方與買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
月十一日的補充協議補充），據此，賣方有條件同意按代價人民幣176,740,000元
進行出售事項，其中(i)人民幣154,700,000元將由餘下集團應付出售集團款項的等
值金額抵銷；及(ii)餘下人民幣22,040,000元將由買方以現金向賣方支付。

協議的主要條款

1. 日期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經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的補充協議補充）

2. 訂約方：

賣方：秦發投資有限公司；及

買方：渤海投資有限公司。

買方乃一間由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徐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買方的主要業務
為投資控股。

將予出售的資產：

根據協議，賣方同意向買方出售出售公司的全部股權，有關股權(i)不附帶任
何產權負擔及(ii)連帶於完成日及之後所附或產生的一切權利，包括股息權及
所有負債（包括稅務負債）。

於本公佈日期，賣方擁有出售公司100%股權。於完成後，賣方將不再持有出
售公司任何股權，而出售公司將不再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及出售集團的業績
將不再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3. 代價：

將由買方向賣方支付的出售事項代價為人民幣176,740,000元，其中(i)人民幣
154,700,000元將由餘下集團應付出售集團款項的等值金額抵銷；及(ii)餘下人
民幣22,040,000元將由買方以現金向賣方支付。

代價乃由買方及賣方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並已考慮（其
中包括）以下因素：

(i) 出售集團煤炭業務的財務表現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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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出售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示，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出售集團的負債淨值約人民幣5,019,605,000元
（已計及出售集團的煤炭採礦權、煤礦物業、廠房及設備及貨船的減
值）；

(iii) 出售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運資金變動前經
營現金流出、毛虧，以及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虧損；及

(iv) 於協議日期，餘下集團應付出售集團的款項。

4. 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a)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於本公司將予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
股東批准訂立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b) 本公司就第三方授予全部出售集團成員公司的貸款或融資以該等第三方
利益授出的全部公司擔保獲全數解除及撤銷；

(c) 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受益人(i)由Super Grace Enterprises Limited以一艘
名為「Super Grace」的貨船（總噸位約為82,000噸，國際海事組織編號為
9576272，其以註冊編號「HK-3307」持有）之所有權利、擁有權及利益
所設立的抵押；及(ii)由Oriental Wise Group Limited以一艘名為「Oriental 
Wise」的貨船（總噸位約為82,000噸，國際海事組織編號為9576260，其
以註冊編號「HK-3085」持有）之所有權利、擁有權及利益所設立的抵押
獲解除；及

(d) 買方就本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獲得一切所需同意書、批文、許可
及╱或豁免。

賣方可以其唯一及絕對酌情權以書面豁免上述(d)項條件。倘上文所載的先決
條件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或賣方與買方可能議定的該等其他
日期未能達成或獲豁免，則協議將告終止及終結，而其後任何一方於協議下
概無任何責任及負債，惟任何先前違反協議條款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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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完成應於完成日作實。

於完成後，賣方將不再持有出售公司任何股權，而出售集團將不再為本集團的附
屬公司。出售集團的業績將不再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售集團及一名聯繫人之若干貸款乃本公司以銀
行利益授出之公司擔保作擔保。於本公佈日期，就出售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貸款餘額54.1%授出之該等公司擔保已獲解除。

集團重組

本集團（包括出售集團）於本公佈日期的架構概要載列如下：

徐吉華先生

管理層 公眾股東

買方

珍福國際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秦發投資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徐達先生

本公司
（開曼群島）

國際航運業務 煤炭業務及中國航運業務
（出售集團轄下）

41.55% 52.0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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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緊隨落實集團重組後的架構概要載列如下：

徐吉華先生

管理層 公眾股東珍福國際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徐達先生

本公司
（開曼群島）

秦發投資有限公司
（英屬處女群島）

國際航運業務

4.01 52.06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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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及出售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七年修訂本）在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採煤、煤炭購銷、選煤、存儲、配煤及航運業務。

出售集團

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持有出售公司全部股權。出售公司於香港成立，並為本集
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出售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煤炭貿易，而出售集團的
主要業務為煤炭業務及中國航運業務。出售集團的主要資產包括位於中國的煤
礦、船舶及煤炭交易中心。

本集團及出售集團的財務概要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摘錄自(i)年報所述本集團綜合
財務報表；及(ii)出售集團的未經審核合併財務報表的財務資料載列如下：

本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 10,830,133 6,449,446 1,377,20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毛虧） 1,063,016 (203,274) (676,67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 (14,605) (1,176,823) (8,033,30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後虧損 (136,080) (1,291,240) (6,927,780)
資產總值 18,546,277 14,881,169 5,310,782
資產╱（負債）淨值 3,690,638 2,366,342 (4,629,396)

出售集團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10,770,958 6,379,424 1,295,015
毛利╱（毛虧） 1,058,396 (240,476) (708,767)
除稅前溢利╱（虧損） 136,005 (1,110,666) (7,988,132)
除稅後虧損 (46,037) (1,254,498) (6,882,607)
資產總值 16,870,148 13,043,231 5,328,725
資產╱（負債）淨值 3,279,837 1,995,699 (4,875,180)



7

本集團之財務表現於過往三個年度大幅下滑。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本集團錄得重大除稅後虧損，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
得之除稅後虧損達五倍以上。此乃主要由於出售集團的煤炭業務虧損以及煤炭採
礦權、煤礦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中國航運業務的貨船減值虧損所致。該減值虧
損亦導致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總值顯著減少。本集團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366百萬元，惟於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則轉為負債淨值約人民幣4,629百萬元。

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預期本集團將自出售事項錄得收益約人民幣5,157,842,000元，其詳情載列如下：

人民幣千元

出售事項代價 176,740

減：
與出售事項有關的估計直接開支 (4,606)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除出售集團匯兌儲備 (33,897)

加：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出售集團的負債淨值 5,019,605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售事項的估計收益 5,157,842

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擬考慮透過出售一組從事煤炭業務及中國航運業務的附屬公司而重組業務
的可能性，藉此專注於較高盈利能力業務，使本集團的價值可於有關出售交易後
更好地反映。董事認為出售事項提供出售本集團虧損業務的機會，並可消除本集
團面對的煤炭業務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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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業務

i. 煤炭業務不景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持續放緩，對煤炭消費產品的需求造成重大影響。
國內煤炭價格其後一直面對嚴重下行趨勢。根據朔州市煤炭價格指數，於二
零一五年末，4,000大卡煤炭、4,500大卡煤炭及5,000大卡煤炭分別錄得每噸
人民幣80元、每噸人民幣122元及每噸人民幣140元的歷史低價。於二零一六
年五月三十一日，4,000大卡煤炭、4,500大卡煤炭及5,000大卡煤炭的煤炭價
格分別反彈至每噸人民幣90元、每噸人民幣145元及每噸人民幣200元，然
而，仍較自二零一三年起分別減少約65.3%、52.3%及37.5%。

朔州市煤炭價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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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朔州市煤炭工業局網頁（www.szmtgy.gov.cn）

中國嚴重的空氣污染挑戰帶來了限制中國沿海地區用煤的政策及法規，並加
快了替代能源技術的增加。根據中國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二零一四年至
二零二零年），已就降低煤炭於主要能源消耗的比重至62%及於二零二零年
及二零三零年前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至分別15%及20%設定特定目標。此
外，中國有關部門實施若干政策以改善煤炭質量，從而可能導致就本集團煤
炭業務產生額外維護及改進開支。

ii. 煤炭業務的高昂固定成本及巨額虧損

於過去兩個財政年度，煤炭的售價一般低於煤炭的採礦及銷售成本。然而，
由於倘暫時停止營運，本集團須產生巨大成本以重新開始採煤，本公司於過
去數年未有停止採礦作業，並正等待煤炭業務轉好。而本公司未見煤炭業務
有任何扭虧為盈的顯著跡象，倘本公司繼續進行採礦業務，其可能須就截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出額外資本開支約人民幣48百萬元，且
本集團可能繼續錄得毛損。此外，於本集團內保留巨額虧損資產將限制本集
團透過債務及╱或股權取得融資的能力。從而，此將限制本集團實施可能有
助本集團更快扭虧為盈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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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煤炭業務貢獻極大部分的收益，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各年分別佔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總收益98.8%、97.6%及88.6%，但由
於煤炭生產的高昂固定成本及就煤炭採礦權及煤炭營運物業、廠房及設備確
認的減值，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煤炭業務項下確認重大
除稅前虧損人民幣7,402百萬元。有關金額佔煤炭業務產生的收益6倍以上。
董事認為有關業務將不再為股東整體貢獻長期利益。

iii. 煤炭業務不斷惡化的財務表現

受近年煤炭價格降低影響，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年度各年的煤炭業務錄得收益大幅減少。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煤炭業務分部錄得營業額人民幣6,292百萬元，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人民幣10,699百萬元相比減少41.2%。減少乃主要
由於本集團煤炭經營及貿易量與截至二零一三年同期相比減少33.70%，即約
8.10百萬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煤炭業務分部錄得
營業額約人民幣1,220百萬元，即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
比減少約80.6%。減少主要由於煤炭經營及貿易量與二零一四年同期相比減
少約75.2%。

中國航運業務

i. 中國航運業務不景

經參照國際貨幣基金於二零一六年一月發表的報告，估計中國於二零一五年
的增長率為6.9%，較二零一四年7.3%的增長率減少0.4%。現時亦預測二零一
六年的增長率將為6.3%，較二零一五年的增長率減少0.6%。鑒於中國經濟增
長放緩，中國航運市場的整體需求轉弱，引致中國航運業務錄得虧損。

ii. 中國航運業務的貨船

本集團中國航運業務所用貨船平均運作逾18年。該等貨船需要大額保養及維
修開支，而且燃油效益偏低，引致毛利率偏低。因此，董事認為，出售集團
的中國航運業務未必能夠為本集團帶來巨大經濟利益。

此外，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貨船已連同出售集團的其他固定
資產抵押予若干中國銀行，以換取總額約為人民幣1,514百萬元已由出售集團
使用的銀行借款。大部分來自中國航運業務的收益源自煤炭業務。因此，董
事認為，出售中國航運業務及中國煤炭業務屬合理之舉。



10

iii. 中國航運業務財務表現轉差

來自中國航運業務所得收益方面，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47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收益約人民幣80百萬元減少約41.3%，以及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錄得收益約人民幣31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約34.0%。
減少趨勢符合中國整體經濟增長放緩及中國航運市場的需求轉弱。

因此，董事認為，出售中國航運業務及中國煤炭業務屬合理之舉。

出售事項後本集團的國際航運業務

董事認為，國際航運業務於出售事項前為眾多業務分部中利潤最豐厚的業務。

於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出售集團任何權益，而本集團將不再從事煤炭業務
及中國航運業務。本集團其後將主要從事提供國際航運服務（「國際航運服務」），
而餘下集團的主要資產將為該業務的貨船。國際航運業務自上市日期起成立。

i. 餘下集團的經營環境持續改善

二零
一三
年一
月

二零
一三
年二
月

二零
一三
年三
月

二零
一三
年四
月

二零
一三
年五
月

二零
一三
年六
月

二零
一三
年七
月

二零
一三
年八
月

二零
一三
年九
月

二零
一三
年十
月

二零
一三
年十
一月

二零
一三
年十
二月

二零
一四
年一
月

二零
一四
年二
月

二零
一四
年三
月

二零
一四
年四
月

二零
一四
年五
月

二零
一四
年六
月

二零
一四
年七
月

二零
一四
年八
月

二零
一四
年九
月

二零
一四
年十
月

二零
一四
年十
一月

二零
一四
年十
二月

二零
一五
年一
月

二零
一五
年二
月

二零
一五
年三
月

二零
一五
年四
月

二零
一五
年五
月

二零
一五
年六
月

二零
一五
年七
月

二零
一五
年八
月

二零
一五
年九
月

二零
一五
年十
月

二零
一五
年十
一月

二零
一五
年十
二月

二零
一六
年一
月

二零
一六
年二
月

二零
一六
年三
月

二零
一六
年四
月

二零
一六
年五
月

二零
一六
年六
月

二零
一六
年七
月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

資料來源：彭博，摘錄於本公佈日期



11

董事認為，國際航運業務一如其他貿易相關國際業務，無可避免對全球經濟
表現敏感。餘下集團的表現與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BDI」）所示水平尤其相
關，符合行業常態。平均BDI自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
各年分別下跌約8.4%及約35.0%。

董事注意到多個跡象，顯示BDI於二零一六年首五個月呈現升勢。該指數於
年初自最低位290點反彈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的726點。餘下集團現有兩
艘貨船的預期使用年期分別為30年，董事預期，兩艘貨船將於可見將來繼續
為本集團服務。

ii. 保留國際航運業務的理由

餘下集團大部分資產淨值與國際航運業務所用貨船有關。

餘下集團擁有的貨船僅運作不足5年。與本集團所有貨船相比，該等貨船擁有
最高承載量，合共164,000噸。現代貨船亦因燃油成本以及維修及保養成本較
低而可為餘下集團帶來利益。

此外，國際航運業務所用貨船多年來租予外部客戶，其中包括多家跨國租船
公司、大型貨船營運商及船務公司。董事認為，與該等客戶的長期關係乃因
其可靠服務及經營業務的誠信態度，兩者均為企業文化的必要元素。

iii. 餘下集團業務模式更新

本公司致力透過加強其國際航運業務，於未來數年增加其收益及利潤。本公
司預期將採用以下策略：

首先，本公司擬加強與其主要客戶的現有關係，以及爭取新客戶以擴大客戶
基礎。本公司亦致力加強其營銷及品牌活動，並擴展售後服務計劃，為現有
客戶提供更佳服務及尋找市場中的新客戶。

第二，本公司擬把握合適時機，發出建造新船的訂單，如於船價較低但市場
具有潛力時作出此舉。如此使本集團可以較低成本購置新船。於出售事項
後，本集團可大大提升財務狀況（包括盈利能力及資產淨值水平）及於出售事
項後持續經營。相信於出售事項後資產負債率改善可促進本集團集資能力及
財務資源，以擴充船隊及購置貨船。本公司透過擴大貨船數目，致力維持可
賺取穩定現金流及增加市場份額的穩定業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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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以貨船提供的租船服務外，餘下集團亦會與外部貨船供應商訂立租
船合約，以擴大船隊及利用本集團的客戶網絡及專長。

董事認為，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乃由於以下因素及理
由：

(a) 出售事項乃為最大化股東價值而進行。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於出售事
項後自負債淨值改善至資產淨值；

(b) 於出售事項前，本集團出現持續經營問題，引致本集團無法進行進一步
集資活動。欠缺中國政府的支持，董事認為煤炭業務不可能繼續為本集
團帶來利潤。出售煤炭業務及中國航運業務乃有助本集團重組其業務及
為未來發展重建更穩固平台的過程；

(c) 本公司於其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前已從事國際航運業
務。出售事項將本集團的原有業務模式回復為其自二零一二年起採用的
縱向一體化模式；

(d) 董事認為可保留充足營運資金經營國際航運業務。然而，倘出售事項不
能進行，本集團的營運資金或會非常緊絀，且會繼續錄得巨額負債。如
此將對本集團營運造成不利影響；及

(e) 本集團擬於出售事項後進一步加強其餘下集團的業務，但由於整體財務
表現將受煤炭業務大幅拖累，目前難以作出此舉，令本集團無法進行任
何集資活動以支持餘下集團的業務。

不競爭及控股股東承諾

買方及徐先生已確認，彼等無意涉足國際航運業務，而餘下集團的國際航運業務
將會繼續經營，而無需向出售集團租賃貨船。

如上文所述，本公司預期於完成後錄得收益人民幣5,157,842,000元。出售事項的
出售所得款項將用於為餘下集團營運資金提供資金。董事認為，出售事項的條款
乃經協議訂約方公平磋商釐定，為一般商業條款及屬公平合理，而出售事項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本公司控股股東徐先生承諾支持餘下集團，並承諾於完成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期間
不會減持本公司股權。本公司擬按需要繼續以可行集資方式擴充國際航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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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餘下集團需要資金以購置新船，控股股東將提供最多人民幣100百萬元的財政資
助，以供收購貨船。除控股股東提供的財政資助外，倘購置新船資金不足，本公
司擬尋求銀行或債務融資。

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於本公佈日期，徐先生及其聯繫人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3.93%權益，而徐
先生擁有買方全部股權。由於徐先生於本公司及買方擁有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出售事項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
比率超過75%，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出售事項亦構成本公司的非常重大出
售。因此，完成須待（其中包括）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徐先生及其聯繫人（合共持有1,095,364,861股股份，佔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約43.93%）須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提呈以批准交易的任何決議案放棄投
票。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有關交易決議案的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

本公司將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審議交易及就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獨
立財務顧問將獲委任以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由於須額外時間編製出售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資
料，載有（其中包括）(i)出售事項詳情；(ii)根據上市規則第18章所規定的合資格
人士報告；(iii)股東特別大會通告；(iv)獨立董事委員會就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致獨立股東的推薦意見；(v)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
見函件；及(vi)其他相關資料（包括本集團及出售集團的財務資料，以及本集團的
備考財務資料）的通函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出售事項的完成須待本公佈「先決條件」一節所載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
實，因此，出售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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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股份買賣。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出售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
月二十五日的有條件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六年
七月十一日的補充協議補充﹚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星期六、星期日或香港公眾假期外的日子

「煤炭業務」 指 包括於中國從事採煤及營運、煤炭銷售的服務，
其為本集團於出售事項前進行的主要業務之一

「本公司」 指 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根據協議項下的條款及條件完成出售事項

「完成日」 指 最後一項先決條件達成後兩個營業日，且無論如
何不遲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合資格人士報告」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8章所賦予的涵義

「先決條件」 指 「先決條件」一段所載的先決條件

「代價」 指 人民幣176,740,000元，其中(i)人民幣154,700,000
元將由餘下集團應付出售集團款項的等值金額抵
銷；及(ii)餘下人民幣22,040,000元將由買方以現
金向賣方支付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建議出售出售集團全部已發行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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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公司」 指 香港秦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

「出售集團」 指 出售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出售集團成員公司」 指 任何出售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以批准出售事項的股東特別大會

「產權負擔」 指 任何按揭、留置權、押記、質押、以抵押方式轉
讓、抵押權益、所有權保留、優先權利或信託安
排、索賠、契約、取利權、地役權或其他抵押安
排或任何其他具有同樣效力的安排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國勝先生、劉錫源先
生及邢志盈先生）組成的董事會獨立委員會，獲成
立以就買賣協議條款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 指 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有關買賣協議的獨
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賣方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以外的股東

「國際航運業務」 指 國際航運業務，其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之一。該
業務獲建議保留於上市實體內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主板」 指 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獨
立於聯交所創業板，且與其平行營運

「徐先生」 指 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徐吉華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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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國航運業務」 指 於中國提供航運服務，其為本集團於出售事項前
進行的主要業務之一

「買方」 指 渤海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由徐先生直接全資擁有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餘下集團」 指 除出售集團外的本集團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本公司根據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建議出售出售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權

「賣方」 指 秦發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並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珠海秦發」 指 珠海秦發物流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
司，並為出售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吉華

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吉華先生、王劍飛女士、徐達先生及
白韜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勝先生、劉錫源先生及邢志盈先生。


